
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确认审核简表
	姓 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职称
	

	导师类别
	
	E-mail
	
	电话
	

	申请招生的
一级学科
	
	属于首次招生
还是继续招生
	
	最高学位、获取时间与单位
	

	一、近三年内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情况

	序号
	项目编号
	项目名称
	项目来源
	排名及个人经费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二、近三年内正式出版学术著作及教材、发表学术论文、撰写咨询报告

	(发表学术论文请按参考文献方式排列。如：作者（全部），论文题目，期刊名，卷期，年份，页码，收录情况和期刊级别)


	三、硕士生导师个人申请

	个人申明：以上所填内容完全属实，如有不实之处，本人愿意承担一切后果。

申请人(签名):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  月    日

	四、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意见

	委员会主席(签名)：                  (公章)

2026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.“近三年”指2023年1月1日至2026年4月30日。2.科研项目仅限于本人申请或参与申请的纵向、横向课题，不包含学科建设、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、团队建设、平台建设等项目，参与的科研项目经费仅统计项目中本人承担部分的经费。3.“导师类别”指学术学位硕士生导师或专业学位硕士生导师。4.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专业成果具体要求详见《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专业成果等要求报备表》。5.未带满一届的只能在一个方向招生；每位教师当年度申请的硕士学术学位招生方向不超过1个，专业学位招生方向不超过2个，且原则上均需与之前招生方向一致。首次招生只允许一个方向。
